
附件1

山东省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分类评级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类别 备注

公司治理
（15分）

法人治理
（4分）

组织架构
（2分）

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设有股东（大）会、董事
会（执行董事）、监事会（监事），确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管理体
制，明晰职责边界、履职要求，投资、风控、财务等部门健全完备、职责明确
的，得2分；组织架构不健全、职责边界不清的，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内部机制
（2分）

制定了完备的投资审批、资金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并且得以有效执行，得1分；
制定了科学合理经营指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与投资风险状况挂钩，并且得以有
效执行，得1分；未建立内控制度或制定经营指标的，每项扣1分；制定相关制度
或指标未有效执行的，每项扣0.5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决策执行
（6分）

会议情况
（2分）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或由股东、
执行董事、监事依法行使职权，实现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三权分离的，得
2分；未按章程召开相关会议或行使职权的不得分；召开会议未留存资料或留存资
料不全的，每次扣0.5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决策事项
（2分）

重大问题决策、重要人员任免、大额资金使用等根据章程规定经股东会或董事会
研究同意，得2分；每违反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决策效力
（2分）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召集程序、出席人数、表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且合法有效，得2分；每违反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从业人员
（5分）

高管人员
（3分）

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正常履职、专职在岗的，得3分；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该
项不得分。

现场检查

业务人员
（1分）

投资、风控等业务部门负责人具有金融、法律从业2年或经济工作4年以上经验，
业务人员无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等不良记录，能较好履行岗位职责的，得1分；不
符合上述要求的，该项不得分。

现场检查

财务人员
（1分）

财务人员无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等不良记录，能较好履行岗位职责的，得1分；不
符合上述要求的，该项不得分。

现场检查

业务发展
（15分）

业务类型
（7分）

股权投资
（3分）

当年开展股权投资业务，且投资比例达到注册资本20%（含）以上的，得3分；10%
（含）-20%的，得2分；1%（含）-10%的，得1分；当年未开展股权投资业务，不
得分。

现场检查

债权投资
（2分）

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季末余额平均数合计不低于注册资本季末余额平均数的70%，
得2分；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短期财务性投资
（2分）

短期财务性投资（6个月以下）季末余额平均数不超过注册资本和融资总量季末余
额平均数的30%，得2分；每超过1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发展能力
（8分）

净资产收益率
（3分）

净资产收益率达到3%（含）以上的，得3分；2%(含）-3%的，得2分；1%（含）-2%
的，得1分；低于1%的，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资本周转倍数
（2分）

资本周转倍数在2（含）倍以上的，得2分；资本周转倍数介于1（含）-2倍的，得
1分；资本周转倍数小于1倍的，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投资存量占比
（3分）

季末投资余额平均数达到注册资本70%（含）以上的，得3分；介于60%（含）-70%
的，得2分；介于50%（含）-60%的，得1分；低于50%的，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合规经营
（30分）

业务合规
（15分）

投资方向
（5分）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针对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化
产业等实体经济项目开展投资业务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经营区域
（5分）

在核准区域内开展业务的，得5分；违反规定跨区域开展业务的，每笔扣1分，扣
完为止。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投资比例
（5分）

对单一企业（含关联企业）或项目投资余额不超过公司注册资本30%的，得5分；
否则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财务合规
（15分）

财务制度
（4分）

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规范，财务核算方法符合有关规定，得4分；
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财务管理混乱、账务处理不规范的，每发现一项扣0.5分，
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现金管理
（4分）

制定现金管理办法，业务往来资金不存在现金结算现象的，得4分；业务往来资金
存在现金结算现象的，每发现一笔扣1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专户管理
（4分）

业务往来资金实行专户存管的，得4分；否则不得分。 现场检查

计提准备金
（3分）

准备金充足率不低于100%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现场检查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类别 备注

风险防范
（20分）

融资风险
（8分）

融资方式
（2分）

按规定通过引进优先股东、向股东借款融资方式进行融资的得2分；否则“融资风
险”项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融资比例
（2分）

融资比例符合监管规定的，得2分；融资比例不符合监管规定的，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融资报备
（4分）

融入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且融资完成后在规定时限内逐级备案的，得4分；否则不得
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声誉风险
（6分）

社会声誉
（2分）

公司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作为被告终审败诉或被行政执法部门处罚或强制执
行的情况，得2分；存在不超过3次的上述情况，得1分；存在超过3次的上述情
况，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诚信记录
（2分）

公司及董监高人员无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等不良记录的，得2分；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或严重失信等不良记录的，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信访举报
（2分）

全年无信访举报或虽有信访举报但经查证不实的，得2分；被举报事项，经查属实
的，每次扣1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经营风险
（6分）

账务真实性
（4分）

台账、投资合同与银行流水一致的，得4分；台账、投资合同与银行流水不一致，
每笔扣1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关联交易
（2分）

不存在关联交易或未向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得2分；向关联方投资或提供担
保，投资（担保）余额不超过公司注册资本10%的，得1分；对外提供担保或存在
关联交易超过公司注册资本10%的，不得分。

现场检查

信息披露
（10分）

制度建设
（3分）

制度建设执行
（3分）

建立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并有效执行的，得3分；建立制度未执行到位的，每项
扣1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信息报送
（7分）

监管系统使用
（3分）

按规定使用监管信息系统平台，得1.5分；未按规定使用监管信息系统平台，不得
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通过监管系统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报送数据信息的，得1.5分；报送数据不准
确不及时的，不得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重大事项报告
（4分）

认真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送经营管理状况和风险控制状
况等重要事项的，得4分；未认真执行报告制度，每次扣0.5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监管评价
（10分）

日常评价
（10分）

市级监管评价
（5分）

市级监管部门根据日常监管情况给予打分。 日常监管

县级监管评价
（5分）

县级监管部门根据日常监管情况给予打分。 日常监管

加分项
（10分）

典型推广
（5分）

经验宣传
（3分）

评级年度典型经验被市级及以上监管部门宣传推广的，给予加分，最高加3分。 现场检查

乡村振兴
（2分）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经省级有关部门确认的，每次加1分，
最高加2分。

现场检查

社会责任
（5分）

公益活动
（2分）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经省、市级监管部
门确认的，每次分别加0.5、0.25分，最高加2分。

现场检查

支持中小微企业
（3分）

评级年度累计对中小微企业的投资额占累计投资额的比例达到80%（含）。 现场检查

减分项

监管措施
因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部门采取约谈、责令整改等监管措施的，每次扣2分；采取
行政处罚等监管措施的，每次扣5分。

非现场监管

配合检查
在监管部门组织的现场检查中，未按要求提供有关账簿、单据、凭证、文件以及
其他监管要求资料的，每项扣2分。

现场检查

许可证管理
业务许可证遗失、损坏、载明内容发生变化未及时换发、业务许可证信息与营业
执照信息不符的，每次扣5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备案事项管理 未向监管部门报备应报备事项的，每次扣3分。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